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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年 1 月 23 日 

「人命關天 豈容再拖！」 

要求立法會議員遵守承諾, 從速通過《家庭暴力條例》擴大保障至「同性同居者」 

 
平等機會婦女聯席由 10 間服務婦女的機構組成。在過去十多年來，我們的成員機構一直在前線為不

同的弱勢婦女提供服務，與許多受到暴力傷害的婦女走過艱辛痛苦的日子。我們見證過不少哄動社會的家

庭暴力慘案，也處理過很多公眾不知道的家庭暴力事件。 

家庭暴力是婦女最常面對的暴力，是令她們最痛的暴力，亦是她們最難面對處理的暴力。 今天立法

會在此再次討論修訂《家庭暴力條例》，我們希望大家將焦點放在討論「家庭暴力」上。 

 

修例訴求緣於多年討論及社會實際需要 

《家庭暴力條例》的立法精神，就是在於肯定親密關係中的暴力與一般暴力不一樣，因為親密關係中

的特殊權力關係，構成風險因素，對受害者造成特別的傷害。 

應用《家庭暴力條例》的前題，是在親密或親屬關係中出現了暴力問題，而由於親密關係的特殊權力

關係，刑事條例不能提供最妥當的保護，《家庭暴力條例》便可以為面對家庭暴力的人提供民事保障，讓

她們在面對千絲萬縷的親密及親屬關係時，可以申請禁制令的保護，以避免事情惡化致危害人身安全；而

去年起執行的《家庭暴力條例》，更加入了強制施虐者接受輔導的措施，希望長遠減少家庭暴力的出現。 

我們要強調，《家庭暴力條例》的作用是保護，保護的對象是受到家庭暴力對待的受害者，這是每一

個人都應該有的平等權利。誰人有充份的理據和權力，指出在社會中的一部分人即使面對親密關係中的暴

力事件，仍然不應該、不值得受到基本的保護？！ 

回顧《家庭暴力條例》自 1986 年訂立以來，婦女團體一直批評政府的反家暴政策傾向維護家庭完整

多於保障婦女的人身安全，未能及時採取行動，防止悲劇發生。法例及政策未有對受害人提供適切的保障，

再加上前線社工及警察因為缺乏培訓，受害人在求助過程中遇到困難重重。 

本聯席自 2004 年天水圍家暴慘案後，與立法會､婦委會､社會福利署多次反覆討論，並與多個民間

團體發起「改革家庭暴力條例聯盟」，與法律專業人士一同研究法律條文，與受害人一同檢討政策，搜集

外國經驗，在社區進行諮詢工作等等，經過兩年民間社會的討論，提出以下數項主要建議︰ 

 擴大保障範圍； 

 以保護令代替現時強制令，加強對受虐者的保護和補償，讓受害人可以及時得到保護及生活上的支援； 

 設立家庭暴力法庭加快審理案件，支援受害人進入司法程序； 

 將強制輔導加入為判刑條款（包括違反強制令之刑罰）。 

在「擴大保障範圍」的問題上，我們建議參考英國法例的形式，在《家庭暴力條例》中介定保障範圍，

使所有發生於親密關係中的暴力都能納入法例的保障範圍。 

 

立法會 CB(2)750/08-09(04)號文件  



 

修訂《家暴條例》應以擴大保障範圍為方向 

根據女同盟會的一項調查，受訪的同性伴侶有三成受到家暴問題的困擾。這是一個社會現實，不會因

為部分人士不接受同性性傾向而消失。 

我們認為社會應平等平權，不應該因為部分人不接受同性性傾向，便剝奪了同性伴侶的基本人權，將

他們剔除於法例保障範圍。法律專業人士亦指若不將同性同居者納入家暴條例的保障範圍，將會違反「基

本法」。法律改革委員會於 2000 年發表對《家庭暴力條例》的分析，清楚說明當今家庭及親密關係的複雜

性，以及現行條例中對家庭關係的定義在實際應用時的局限。我們認為，《家庭暴力條例》作為保障親密

關係暴力受害者的法例，不應漠視社會現實，只狹義地包括異性同居者或已婚者，而應該包括前配偶、不

論是否同性的同居者及前同居者、兒童、父母、配偶之父母、兄弟姊妹、配偶之兄弟姊妹，任何有姻親關

係者，及任何有血緣關係者。 

《家庭暴力條例》由 1986 年沿用至今，政府和婦女團體在公眾教育工作上已努力了幾十年，社會大

眾對「家庭暴力」已有普遍認識。沿用條例的名稱，能讓面對家庭暴力的人較容易明白自身處境，運用《家

庭暴力條例》保護自己。我們認為現時修訂條例的重點在於，擴大保障範圍至包括所有可能受到親密及親

屬關係暴力影響的人，包括同性同居者，而不是在於條例的名稱。我們認為輕率將《家庭暴力條例》易名，

並不能真正處理問題，亦會對已經熟悉「家庭暴力」一詞的公眾造成混亂。 

如前所述，擴大《家庭暴力條例》保障範圍的需要是基於社會現實而提出的。對於修訂《家暴條例》

在議會內經歷兩年多的反覆討論後，日前突然出現偏離討論焦點的反對意見，將擴大保障範圍至同性同居

者等同於破壞家庭價值，可能導致延誤通過修訂法例，使部分受害人得不到法例保障，本聯席對此感到遺

憾和憂慮，並懇請各反對團體和人士深入了解家庭暴力的情況，及《家庭暴力條例》性質和立法精神。 

 

從速履行「零」暴力承諾 

反家庭暴力的運動在世界各地及香港本土，都是一項跨世紀的社會改革工程。聯合國人權理事會於

1996 年公佈了《家庭暴力立法模範綱要》，指導各締約國就家庭暴力全面立法，以履行打擊家庭暴力的國

際標準。此立法範本列明，國家不應容許基於宗教文化習俗有礙保障所有婦女。 

本聯席於 2006 年向聯合國的《消除對婦女一切形式歧視公約》委員會提交影子報告，委員會對報告

中提及本港出現越來越嚴重的家庭暴力問題甚為關注，並促請香港政府按現況需要作出改善。去年 2008，

實行了 22 年的《家庭暴力條例》終於得到修改。雖然去年的修訂並未完全包括婦女團體的訴求，但政府

明確承諾將會盡快向立法會提出家庭暴力定義的草案，擴大保障範圍包括「同性同居者」，當時得到立法

會 59 位議員支持。 

 

本聯席強烈要求︰ 

1. 政府馬上履行承諾，向立法會提交草案，讓立法會正式通過條例，擴大保障範圍，至同性同居者； 

2. 立法會議員應以受害人需要為依歸，支持通過將擴大家暴條例保障範圍，包括同性同居者。 

 

平等機會婦女聯席成立於一九九六年，主要監察政府如何落實與聯合國簽訂之《消除對婦女一切形式歧視公約》；推

動社會關注及倡議政策，以改善香港婦女的處境。 

平等機會婦女聯席團體： 

新婦女協進會 群福婦女權益會 關注婦女性暴力協會 青鳥 

香港婦女勞工協會 香港女障協進會 香港婦女中心協會 香港婦女基督徒協會 

F-Union 香港職工會聯盟婦女委員會  

 


